一、制定背景和依据
   贯彻落实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和中央纪委印发的《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要求，切实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的通知》（农政改发〔2023〕2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的通知》（皖农经函〔2023〕439号）和【寿县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农业农村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保义镇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bookmark: _GoBack]保义镇以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目标，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持续提升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范化水平，健全完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市场体系，逐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数字化、透明化，有效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确保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全面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水平，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由镇农经办负责起草，于6月12日 -7月12日在寿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保义镇人民政府网上公告，征集意见建议，经镇党委政府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保义镇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的实施方案》。
四、工作目标
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精准识别管理漏洞和廉洁风险，整治农村集体资产流失行为，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长效机制，持续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主要工作和内容
（一）整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不规范问题。排查各村经济合作社是否规范挂牌；是否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设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在决议、管理、监督集体资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需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审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是否先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 是否建立健全成员名册，并纳入台账管理； 是否在对外签订合同时依法合规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章。
（二）整治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不到位问题。利用农村集体资产年度清查工作，重点排查清产核资后新增资源资产是否纳入账内(台账)管理； 是否有滥用职权侵占、挪用、截留、私分集体资产行为；是否仍有资产、资源在账外等行为。
（三）整治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不规范问题。全面清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各类经济合同，逐件核查合同合法合规情况。对超长期、超低价、未经民主程序等三类问题合同和未签订书面合同的行为进行纠正，对未及时缴纳合同约定价款的行为进行追查。严肃查处集体资源资产发包、租赁、转让和工程项目建设等合同中的腐败现象。
（四）整治农村集体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全面整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完整、流于形式等问题。重点排查财务收支管理混乱问题，特别是通过私设小金库、公款私存、虚假列支、多报少支等方式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行为，以白条入账、无票据入账、抵顶发票入账等支出不规范情形，违规发放各项补贴行为，以及集体成员收益分配落实不到位问题。及时解决村财镇代管中存在的“只顾埋头记账，不理村级实情”现象。
（五）整治农村集体债权债务管控不严格问题。严肃查处举债兴办公益事业行为，特别是举债用于改善人居环境、修建道路、办公场所和文体卫生设施等建设项目；严肃查处村干部长期拖欠村集体资金挂账不还问题。
（六）整治集体承接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排查工程项目未按规定采购或招投标行为，包括违规发包村级工程，以化整为零、肢解拆分等方式规避应当依法依规采购或招投标行为
（七）整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走过场问题。重点排查审计发现问题后限期内未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问题。对集体经济体量大、工程项目建设多、廉政风险高的村加强审计监督，对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财务收支和收益分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方面进行专项审计，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开展任期和离任审计。
（八）整治其他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方面问题。重点治理农村集体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各类经济合同、收益分配、村干部报酬等信息在本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数据不全、不准确等其他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打折扣、搞变通、刻意违反等问题。
六、创新举措
突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突出“稳投资”作为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将“扩大投资”放在 2023 年工作计划的第一部分。
七、保障措施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工作落实的第一责任人， 切实担负起领导责 任， 进一步细化方案， 强化措施， 加强领导， 率先垂范，带领有关单 位和部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各村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把提质增效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认真开展组织推动工作，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提质增效。
八、下一步工作考虑
提质增效行动自方案下发之日开始，至2023年12月完成，分为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实地抽查、建章立制四个阶段，坚持边整改提升、边总结完善，确保整治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九、政策咨询渠道
咨询科室：保义镇乡村振兴办；
咨询电话：0554-4645060.

